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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北 市 三 重 區 三 重 國 民 小 學 校 務 會 議 會 議 紀 錄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9 月 11 日（三）13：30 

開會地點：五樓視聽教室 

主席：朱富榮校長 

記錄：許羣華 

出席人員：如附件（如校務行政系統→本會議之出席簽到表） 應到:131 實到:73  

主席報告： 

提案 1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黃祺淳 

案由：通過 113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 

說明：依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來文，制定本校 113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計畫，本計畫

須經學校衛生委員會通過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再送教育局審核修改通過。 

辦法：如附件 1：三重國小 113 學年度學校健康促進申請計畫書 

決議：71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提案 2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鄭安捷 

案由：修訂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」。 

說明： 

1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 6 月 1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5803000A

號函辦理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制度各校應配合檢視修正及

宣導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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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依據新北市教育局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2 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1655877 號函

辦理，於期初校務會議提出討論通過後施行。 

辦法：如附件 2：三重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1130911。 

決議：71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提案 3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鄭安捷 

案由：通過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」。 

說明： 

1、依性平法第 12條規定訂定「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」。 

2、依據新北市教育局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15 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1586610 號函

辦理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公告周知。 

辦法：如附件 3：三重國小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 1130911。 

決議：71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提案 4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鄭安捷 

案由：通過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「學生獎勵管教規定」。 

說明： 

1、依據本局 113 年 5 月 7 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0829191 號函及 113 年 5 月 28 日

新北教特字第 1131025075 號函辦理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獎管準則。 

2、依據新北市教育局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2 日新北教特字第 1131655877 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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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，於期初校務會議提出討論通過後施行。 

辦法：如附件 4：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國民小學學生獎勵管教規定 0911。 

決議：71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提案 5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許羣華 

案由：通過「新北市三重國民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辦法」修正案。 

說明： 

1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教國字第 1131315300 號函辦理。 

2、修正之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 

  第 7 點：修正校務會議應邀請學生列席。 

  第 11 點：修正延長學校向相關機關函請解釋的工作日。。 

辦法：如附件 5：「新北市三重國民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辦法 113.09.11」。 

決議：64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提案 6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     提案人：許瑞顯 

案由：113學年度教育局公告代收代辦費繳費項目以外之收費項目同意案。 

說明：附件 6 

依據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8 日，新北府教中字第 1131539034 號，「新北市公

私立國民中小學 113 學年度學雜費暨各項 代收代辦費收取基準表」公文中 

基準表備註：其他有關學生個人需要及使用之事項，及學校為學生相關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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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福祉接受委託代收代辦之費用，須經由學校校務會議且在家長代表出席下

決議通過始得收費。 

辦法： 

1、公文中列舉可收代收代辦費費用，不用經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即可收費: 

教科書費、家長會費午餐費、學生團體保險費、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

2、今年預計在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提出的繳費項目(教、學、輔)  

(1)學用品費(美勞材料與簿本)及語文教材費 

(2)畢業紀念冊 

(3)英速魔法學院 

(4)學習單影印費 

(5)課後輔導費 

(6)課後社團費、寒暑假育樂營費 

(7)戶外教育(校外教學)及畢旅 

(8)游泳課程費用。 

決議：66 票過半通過。 

 

      


